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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州 大 学 文 件
扬大人事〔2018〕18号
关于印发《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

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暂行规定》已经校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扬 州 大 学

                            201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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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暂行规定

为客观、合理地评价教师履行岗位职责情况，激发广大教师从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增强队伍活力，促进教师成长，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益，形成推动教师和学校共同发展的有效机制，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制定原则

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的制定遵循以下原则：

（一）尊重规律，科学导向；

（二）强化基本，突出绩效；

（三）分类管理，分级考核；

（四）学校主导，学院主体。

二、考核对象及分类

（一）考核对象

受聘于学校教学科研岗位的专任教师和专职科研人员。

（二）岗位分级

学校根据教学科研岗位职责、目标任务设置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和初级四个层次和一至十二级岗位，一至四级为正高级岗位、五至七级为副高级岗位、八至十级为中级岗位、十一至十二级为初级岗位。

（三）岗位分类

学校对教学科研岗位实行分类管理，设置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和研究型四类。实体研究机构的专职科研人员可选择研究型。学院可根据教师个人意愿，按照不同岗位类别的标准对教师岗位类别进行认定，教学科研并重型的教师人数不低于参加评价人数的50%。

三、基本工作量的要求

全校专任教师均须承担基本工作量。基本工作量由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和公共事务工作量三部分组成。实体研究机构的专职科研人员基本工作量由科研工作量和公共事务工作量两部分组成。

教学工作量以当量课时为单位进行核算。当量课时包含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当量课时，涵盖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等各个环节。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见附件1、3、5。
科研工作量以业绩点为单位进行核算。业绩点是对科研工作的具体量化，涵盖科学研究、教学研究。科研工作量核算办法见附件2、4、5、6、7。
公共事务工作量以工作时为单位进行核算。公共事务工作是指关系到学校、学院发展的工作，涵盖与教学、科研、管理等相关的服务工作。公共事务工作量核算办法见附件8。

学校对教师年度基本工作量要求提出指导性标准，具体见下表：

教师年度基本工作量标准
	岗位

类别

岗位

级别
	教学为主型
	教学科研并重型
	科研为主型
	研究型

（社会服务型）

	
	教学当量课时
	科研

业绩点
	公共事务工作时
	教学当量课时
	科研

业绩点
	公共事务工作时
	教学当量课时
	科研

业绩点
	公共事务工作时
	科研

业绩点
	公共事务工作时

	正高
	二级
	480
	76
	60

	300

	190
	60

	120
	304
	60

	380
	60

	
	三级
	
	64
	
	
	160
	
	
	256
	
	320
	

	
	四级
	
	52
	
	
	130
	
	
	208
	
	260
	


	副高
	五级
	432
	40
	50

	270
	100
	50

	108
	160
	50

	200
	50

	
	六级
	
	36
	
	
	90
	
	
	144
	
	180
	

	
	七级
	
	32
	
	
	80
	
	
	128
	
	160
	

	中级
	八级
	384
	24
	40

	240
	60
	40

	96
	96
	40

	120
	40

	
	九级
	
	20
	
	
	50
	
	
	80
	
	100
	

	
	十级
	
	16
	
	
	40
	
	
	64
	
	80
	

	初级
	十一级
	
	120
	10
	30
	
	

	
	十二级
	
	
	5
	
	
	


备注：

1．专任教师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当年岗位类别，学院根据教师选定岗位类别进行认定和评价。

    2．专任教师每学年至少独立承担一门本科生课程，且不少于32课时（2个学分）。初级职称专任教师每学期听课不少于30课时。
3．专任教师承担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超出表中要求的部分，可以按照表中相应岗位级别的冲抵比例X（X=“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学当量课时/“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业绩点）冲抵教学和科研工作量。

（1）45周岁及以下专任教师（不含公共课教师）可用科研工作量冲抵教学工作量，但不可用教学工作量冲抵科研工作量。冲抵比例：1个科研业绩点=X个教学当量课时，原则上最多只能冲抵教学工作量的1/2。 

（2）公共课教师、45周岁以上专业课教师可以按1个科研业绩点=X个教学当量课时进行相互冲抵折算。

4.具有副高及以下职称的55周岁（中级职称女教师可以放宽至50周岁）及以上的专任教师，可以申请其科研业绩点要求为上表中相应标准的1/2，但须承担指导青年教师及学院分配的其他任务，并不少于科研业绩点1/2相等量工作量。

四、基本工作量的减免

（一）各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担任正处级领导职务人员，可以补贴其应完成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学工作量标准的1/2；各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人员，可以补贴其应完成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学工作量标准的1/3。

    （二）专任教师在经过批准的时间内攻读学位、国内进修学习，第一学年可以补贴其相应的教学工作量，具体为：在本校攻读学位的补贴标准教学工作量的1/2、在外校攻读学位、进修学习的补贴标准教学工作量的2/3；第二学年起，应正常承担规定教学工作量。

（三）参加各类公派出国进修、赴国外攻读学位的专任教师在经过批准的进修时间内不设教学工作量和公共事务工作量要求，回国报到后应正常承担工作量。

（四）新进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当年可不设基本工作量要求，以听课或科研为主。

（五）新引进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新转入教学科研岗位的专任教师当年基本工作量按引进（转入）后的月份进行折算考核。

（六）新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当年按原专业技术职务规定的基本工作量计算要求考核。

（七）女教师法定产假期间不设基本工作量要求。

（八）上半年办理退休手续的教师，上一年基本工作量减半要求；下半年办理退休手续的教师当年基本工作量由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考核。

（九）经批准参加省帮扶工作队、科技镇长团等挂职锻炼（或上级借用）的专任教师，挂职（借用）期间不设基本工作量要求。
五、年度评价与聘期考核

教师基本工作量完成情况采取年度评价与聘期考核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一）年度评价
学院成立教师基本工作量年度评价领导小组及工作组。专任教师的年度评价由各学院对照基本工作量要求自行组织实施，评价结果作为教师奖励性绩效（职责绩效+业绩绩效）发放及教师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完成基本工作量要求的教师全额发放职责绩效，未达到基本工作量要求的教师按完成部分（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公共事务工作量）的比例发放相应的职责绩效，学院将扣减职责绩效的情况公示后报人事处，由人事处审核后将扣减的职责绩效返回至学院，由学院进行二次分配。

教师完成基本工作量要求，超额部分的工作量可作为学院业绩绩效分配的依据。原则上，专任教师未完成年度基本工作量要求的，不得参加业绩绩效分配。

（二）聘期考核

1．学校教学科研岗位的聘期为3年。聘期考核由各学院根据学校的安排组织实施。

2．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3个等级，具体要求如下：

合格：聘期内教学、科研、公共事务三项工作量均达到上表中年度基本要求3倍标准。

基本合格：聘期内教学、科研、公共事务三项工作量中有两项达到上表中年度基本要求3倍标准，另一项达到上表中年度基本要求3倍标准的60%及以上。

不合格：未达到聘期内基本合格标准。

3．考核程序

（1）个人总结，自我评价并核算工作量、申报考核等次，并按规定填报相关表格；

（2）学院成立教师基本工作量聘期考核领导小组及工作组。学院汇总并审核教师申报材料并形成考核结论，并将工作量统计情况及考核结论在学院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后将考核结果报送人事处。人事处汇总全校教师考核结果，并报学校审定。经审定后的考核结果反馈到各学院。

4．聘期考核结果的使用见下表。
	考核结果
	结果用途

	合格
	1.可申请继续聘用。

2.可申报高一级岗位。

	基本合格
	1.责令限期改进并达到合格要求。

2.下一聘期不能申报高一级岗位。

	不合格
	1.新进教师第一个聘期考核不合格者，解除聘用关系。

2.下一聘期不能申报高一级岗位。

3.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低聘、转岗直至解聘。


六、其他

（一）基本工作量要求是基于学校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提出的指导性标准，将随着学校事业发展进行调整。

（二）各学院应根据本单位教师队伍的实际情况，结合学科特点与发展目标，在统筹安排各项工作任务的基础上，按不低于学校规定的基本工作量指导性标准，制定本单位教师的额定工作量要求与绩效考核办法。学院制定的相关规定经学校审核后实施。涉及顶尖成果的奖励由学校负责补贴。

（三）各学院在制定本学院基本工作量要求时，还应将继续教育学生、留学生、独立学院学生等其他教学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考虑在内。临床医学、临床兽医学、体育、艺术、烹饪等实践操作性较强学科的工作量核算办法，由相关学院参照学校宏观指导性意见自行确定。

（四）特殊人才按聘用合同管理；学科特区成员按相关考核办法另行考核；学院还可拟定年度评价与聘期考核免考教师人员名单并报学校审批。
（五）学院除专任教师以外的其他教辅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工作量要求参照本规定执行，具体办法由学院制定。

（六）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扬州大学教师基本工作量要求暂行规定》（扬大人事〔2016〕9号）同时废止。
（七）本规定由教务处、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办公室、科学技术处、人文社科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附件：1．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本科生）

2．教学研究工作量核算办法（本科生）

3．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研究生）

4．教学研究工作量核算办法（研究生）

5．学科建设工作量核算办法

6．科研工作量核算办法（自然科学类）

7．科研工作量核算办法（人文社科类）

8．公共事务工作量核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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